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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鎮重陽敬老金發放工作實施計畫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發放資格： 

(一) 符合發放對象之

本鎮鎮民，且設籍滿一

年以上(以發放月九月

份為準往前推算)始得

領取。 

(二) 設籍本鎮並實際

居住於本鎮者，以縣府戶

役政系統轉檔列印提供

之名冊為準。 

(三) 福利戶:年滿 65

歲以上設籍本鎮滿一年

且於當年度已核定資格

並均未遷出本鎮者，為列

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領有彰化縣身心障礙

生活補助費或領有本縣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者(含長照 1.5 倍安置

者)。 

二、  發放資格： 

(一)符合發放對象之本

鎮鎮民，且設籍滿三個

月以上始得領取。 

(二)設籍本鎮並實際居

住於本鎮者，以縣府戶

役政系統轉檔列印提供

之名冊為準。 

(三)列冊中之本鎮鎮

民，曾設籍滿三個月，發

放時已遷離本鎮時，仍

具領取本鎮敬老禮金之

資格，但若於名冊列印

前遷出者則喪失領取資

格。 

 

 

一、 修正有關發放資格之設

籍期間，參照彰化縣政

府規定，須設籍一年以

上，以避免為了特定目

的等因素，而為不實戶

籍登記並使作業規定更

臻明確。 

二、 第二款未修正 

三、 原第三款刪除，以配合

修正第一款之規定。爰

刪除本款。 

四、 新增訂福利戶領取資

格，以強化關懷弱勢長

者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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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放作業 

（三）發放期間如遇以下

情形，請於名冊中刪除，不得發

給，並應蓋章註明原因供本所

參考： 

1、長期居留國外、大陸

（比照中低老人生活津

貼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

範，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

過 183日）。 

2、早已死亡未註銷戶籍；

行蹤不明。 

3、設籍本鎮未滿一年以

上之鎮民。 

4、特殊原因無法領取者，

由本所統一處理及發放。 

（五）發放期間之月份死

亡者（須註明死亡日期），

可由家屬代領，以示對長

者敬意。 

 

四、 發放作業 

（三）發放期間如遇以下

情形，請於名冊中刪除，不得發

給，並應蓋章註明原因供本所

參考： 

1、長期居留國外、大陸（比

照中低老人生活津貼辦法

第 2 條第 1 項規範，最近

一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

日）。 

2、早已死亡未註銷戶籍；

行蹤不明。 

3、設籍本鎮未滿三個月上

之鎮民。 

4、特殊原因無法領取者，

由本所統一處理及發放。 

（五）發放期間之月份(10

月)死亡者（須註明死亡日

期），可由家屬代領，以示

對長者敬意。 

 

修正第四點第三款第三目，須

設籍滿一年使得領取，以符合

前點規定。 

 

 

 

 

 

 

 

 

 

 

 

 

 

 

 

修正第五款:發放期間之月份

(10月)，刪除「10月」二字，

以配合每年實際發放作業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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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放金額： 

(一)一般戶： 

65 至 89 歲長者:發放新

台幣一千元。 

90 至 99 歲長者:發放新

台幣二千元。 

滿 100 歲以上者:發放新

台幣一萬元。 

(二)福利身分戶：除依前

款各項規定領取之外，凡

符合第二點第三款者，每

人再加發一千元。 

五、發放金額：  

 

為配合第二點第三款福利戶發

放資格，增訂第二款福利戶發

放金額:凡設籍本鎮年滿 65 歲

(虛歲)符合福利戶身分者，每

人再加發一千元。 

八、 

本修正計畫簽奉鎮長核准

後，自 112年 8月 24日施行。 

八、 

本計畫奉鎮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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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鎮重陽敬老禮金發放工作實施計畫 

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落實執行照顧弱勢長者之福利政策，並評估公務預算及福利結構之均

衡以期達到強化其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同時考量行政作業與彰化縣

政府須同步一致並確保實際設籍本鎮民眾之權益。爰擬具「北斗鎮重陽

敬老金發放工作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共計三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有關發放資格之設籍期間，參照彰化縣政府規定，須設籍一年

以上，以避免為了特定目的等因素，而為不實戶籍登記並使作業規

定更臻明確。(修正計畫第二點第(一)款);原第二點(三)款刪除，

惟為配合修正後第一款之規定。並新增福利戶資格。 

二、須設籍滿一年使得領取，以符合前點規定。(修正第四點第(三)款

第(3)目);發放期間之月份(10月)，刪除「10月」二字，以配合

每年實際發放作業月份。(修正第四點第(五)款) 

三、為配合第二點第三款增列福利戶發放資格，並將現有發放標準同時

均予以明確表列，以資規範遵循。(修正第五點) 


